
辽宁科技大学制度汇编（第二卷）

人才培养篇

辽宁科技大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管理办法（试行）

（教发〔2019〕8号附件·2019年5月10日）

为进一步深化实验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促进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的研究与开设，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界定
综合性实验是指在学生具有一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运用一门课

程或多门课程的知识对学生实验技能和方法进行综合训练的一种复合型实验。综合
性实验内容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涉及本课程的多个知识点；
2.涉及多门课程的多个知识点；
3.多项实验内容的综合。
设计性实验是指给定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并加

以实现的实验。它不但要求学生综合多门学科的知识和各种实验原理来设计实验方
案，而且要求学生能充分运用已学到的知识，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二、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范围
所有实验课程必须根据培养计划和实验大纲要求，进一步规范实验教学内容，减

少演示性和验证性实验项目。含有实验的课程中，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项目数占该
课程实验项目总数的80%以上。

在确定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实验内容时应充分考虑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和课
程特点。指导教师可选择一些灵活性比较大，完成思路比较多，学生有发挥余地的内
容作为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实验内容。

三、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建设
1.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由任课教师或实验教师根据教学大纲提出，填写《辽宁

科技大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立项申请表》，论证实验项目时应根据现有仪器设备、条
件、所需经费等情况提出相应可行的实施办法。

2.各教学单位组织专业人员对各门课程申报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经过充
分论证进行审核认定。对认定合格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由教学单位组织人员
编制实验指导书、实验项目卡等相关教学文件。

3.项目实施完成一轮后，由项目负责人提出验收申请，填写《辽宁科技大学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项目验收表》，各教学单位组织专家验收，验收合格后列入实验项目库。

四、相关规定
1.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是进行实验教学内容更新和提高实验质量的重要途径，各

教学单位要采取切实措施促进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建设和开出。
2.各教学单位在进行实验室建设时，应重视逐步完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硬件平台。
3.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拟文单位：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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